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30

2024年11月28日~2025年11月27日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13,407股

0.98%

29,313,021.08元

31.53元/股~39.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提供的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2.51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 813,407股，占公司总股本 82,929,413股的比例为 0.9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9.60
元/股，最低价为31.5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313,021.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416 证券简称：恒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公司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方案时的公司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13元（含税），不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利

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实施。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保持一致，

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且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664,
376,2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1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2.81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626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31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651

08*****015

08*****216

08*****911

08*****849

股东名称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晟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世纪大道168号

咨询联系人：谭妙玲、周永怡

咨询/传真电话：0758-8512658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25-39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3.65亿元

● 产品名称：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六期产品601、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点金看跌两层31D
● 履行的审议程序：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5年5月9日召开公司2024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合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结构化存款或稳健型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和

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的2025-030
号《绝味食品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前次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5年 5月 23日，广西阿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丰

支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协议》，于近日赎回，收回本金21,000.00万元，获得收益41.01万

元；2025年5月23日，广东阿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了

《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于近日赎回，收回本金 17,000.00万元，获得收益 29.34万

元。2025年5月30日，广东阿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

了《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于近日赎回，收回本金10,000.00万元，获得收益14.38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受托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华丰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

产品名称

2025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制第五期产

品428

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 35 天结构性存

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A05587期

产品金额（万元）

21,000.00

17,000.00

10,000.00

起息日

2025/5/23

2025/5/26

2025/6/1

到期日

2025/6/30

2025/6/30

2025/6/30

年化收
益率

1.90%

1.80%

1.81%

赎回金额（万元）

21,000.00

17,000.00

10,000.00

实际收益（万元）

41.01

29.34

14.38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公司收益。

（二）资金来源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4月11日出具的《关于核准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36号），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2,
608,006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52.2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
180,363,993.26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相关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1,258,
932.96元。上述募集资金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12月 23日出

具的“天职业字〔2022〕4714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25年 6月 30日，广西阿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丰

分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广东阿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签署了《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中国光大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华丰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产品名称

2025 年挂钩汇率对公
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六

期产品601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点金看跌两层31D

金额
（万元）

21,500.00

15,000.00

预计年化
收益率（%）

0.75/1.90/2.05

1-1.75

产品
起息日

2025-6-30

2025-7-1

产品
到期日

2025-7-30

2025-8-1

产品期限

29天

31天

关联
关

系

无

无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现金管理台账，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

工作，并定期对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检查。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六期产品601
（2）产品代码：2025101044Y29
（3）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起息日：2025年6月30日

（5）产品到期日：2025年7月30日

（6）产品期限：29天

（7）委托理财金额：21,500.00万元

（8）合同签署日期：2025年6月30日

（9）预计年化收益率（%）：0.75/1.95/2.05
（二）《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的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点金看跌两层31D
（2）产品代码：NCS02178
（3）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起息日：2025年7月1日

（5）产品到期日：2025年8月1日

（6）产品期限：31天

（7）委托理财金额：15,000.00万元

（8）合同签署日期：2025年6月30日

（9）预计年化收益率（%）：1-1.75
（三）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以上两笔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分别为中国光大结构性存款产品和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

（四）风险控制分析

1.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有关规定，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品种。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

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及进展情况，若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的情

况，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本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并选择相应

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

3.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25年5月9日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结构化存款或稳健型短

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

内，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10日披露的2025-030号《绝味食品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

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理财是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

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增加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

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5-058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396号福建能源石化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1

150,771,350

32.90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王振兴董事长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郑胜祥先生，独立董事肖阳先生、林传坤先生、钱晓

岚女生因公务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彭家清，监事张姝、李日亮、施恒亮因公务请

假；

3、董事会秘书陈胜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47,420

比例（%）

99.0555

反对

票数

1,357,640

比例（%）

0.9004

弃权

票数

66,290

比例（%）

0.044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43,920

比例（%）

99.0532

反对

票数

1,121,818

比例（%）

0.7440

弃权

票数

305,612

比例（%）

0.202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65,820

比例（%）

99.0677

反对

票数

1,357,640

比例（%）

0.9004

弃权

票数

47,890

比例（%）

0.031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62,500

比例（%）

99.0655

反对

票数

1,366,438

比例（%）

0.9062

弃权

票数

42,412

比例（%）

0.0283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31,035

比例（%）

99.0447

反对

票数

1,420,038

比例（%）

0.9418

弃权

票数

20,277

比例（%）

0.013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43,520

比例（%）

99.0529

反对

票数

1,406,518

比例（%）

0.9328

弃权

票数

21,312

比例（%）

0.0143

7、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融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31,360

比例（%）

99.0449

反对

票数

1,411,818

比例（%）

0.9363

弃权

票数

28,172

比例（%）

0.0188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融资担保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26,960

比例（%）

99.0419

反对

票数

1,399,818

比例（%）

0.9284

弃权

票数

44,572

比例（%）

0.0297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与福建能化集团权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40,133

比例（%）

63.3517

反对

票数

1,387,018

比例（%）

36.0103

弃权

票数

24,572

比例（%）

0.6380

9.02议案名称：与华润建材科技权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362,660

比例（%）

99.0656

反对

票数

1,383,118

比例（%）

0.9173

弃权

票数

25,572

比例（%）

0.0171

10、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监事会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574,198

比例（%）

99.2059

反对

票数

1,162,480

比例（%）

0.7710

弃权

票数

34,672

比例（%）

0.023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608,640

比例（%）

99.2288

反对

票数

1,140,560

比例（%）

0.7564

弃权

票数

22,150

比例（%）

0.014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609,840

比例（%）

99.2296

反对

票数

1,139,660

比例（%）

0.7558

弃权

票数

21,850

比例（%）

0.0146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01

9.02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融资担保计划

与福建能化集团权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

与华润建材科技权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票数

17,435,328

17,447,813

17,431,253

2,440,133

17,466,953

比例（%）

92.3694

92.4355

92.3478

63.3517

92.5369

票数

1,420,038

1,406,518

1,399,818

1,387,018

1,383,118

反对

比例（%）

7.5231

7.4514

7.416

36.0103

7.3275

弃权

票数

20,277

21,312

44,572

24,572

25,572

比例（%）

0.1075

0.1131

0.2362

0.6380

0.13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至议案 9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获得通过。

2、议案9.00《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2个子议案，按逐项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其中：子议案9.01《与福建能化集团权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涉及3个关联股东，为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31,895,707股）、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4,521,
000股）、福建省石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持股502,920股），该3个股东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已回避表决。子议案9.02《与华润建材科技权

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股东。

3、本次会议议案10至议案12均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慧、陈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公告编号：2025-021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10日、2025年6月20日、2025年6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兴业银锡：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45）、《兴业银锡：关于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50）、《兴业银锡：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52）。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

9:15一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开始时间2025年6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

6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吉兴业。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内蒙古兴业

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292人，代表股份 611,147,24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185％。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3人，代表股份538,732,79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40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9人，代表股份72,414,4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82％。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90人，代表股份125,706,8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7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53,492,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1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8人，代表股份72,214,4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670％。

（八）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通知公告中明列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10,939,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0％；反对 11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1％；弃权 9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99,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9％；反对

1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8％；弃权 9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10,939,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0％；反对 11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1％；弃权 9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99,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9％；反对

1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8％；弃权 9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10,944,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8％；反对 16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50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8％；反对

1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0％；弃权 4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610,9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8％；反对 18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弃权 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91,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7％；反对

1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8％；弃权 2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610,939,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0％；反对 16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1％；弃权 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99,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9％；反对

1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6％；弃权 4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610,939,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0％；反对 16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1％；弃权 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99,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9％；反对

1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6％；弃权 4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610,930,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5％；反对 1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6％；弃权 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90,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6％；反对

1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8％；弃权 4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610,918,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5％；反对 18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9％；弃权 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77,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7％；反对

1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5％；弃权 4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610,916,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3％；反对 18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9％；弃权 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76,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7％；反对

1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5％；弃权 4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600,978,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61％；反对9,876,2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60％；弃权2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5,537,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106％；反对

9,876,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566％；弃权 29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610,93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4％；反对 16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1％；弃权 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49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6％；反对

1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6％；弃权 4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3,988,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86％；反对7,112,9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39％；弃权 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8,547,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48％；反对

7,112,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84％；弃权4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3,987,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85％；反对7,112,9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39％；弃权 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8,54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44％；反对

7,112,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84％；弃权4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银漫矿业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07,404,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75％；反对 18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3,5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1,963,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24％；反对

1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2％；弃权 3,55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8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洋、郑献恺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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